苏州城市学院2024年推普周活动方案

根据《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开展第27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通知》（教语用函〔2024〕1号）及江苏省教育厅工作部署，为做好苏州城市学院本届推普周相关工作及进一步推进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建设，特制订《苏州城市学院2024年推普周活动方案》。具体活动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语言文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的战略部署，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推普周活动与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相结合，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传承弘扬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中华优秀文化，在全社会营造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浓厚氛围，推动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活动主题

加大推普力度，筑牢强国语言基石

三、活动时间

2024年9月9日―9月15日

四、活动内容及责任部门

（一）校内宣传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各学院、部门要以推普周为契机，大力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以及规范标准，开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传活动，激发广大师生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认同感、自豪感，增强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提高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用更美的语言描绘苏州城市学院未来发展新篇章。

1.显著场所张贴相关宣传海报，电子显示屏播放宣传片，营造校园推普氛围。

负责部门：校语委办、党委宣传部

2.借助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积极创新推普周活动内容、载体和方式，通过校广播站、校园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载体，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有关国家有关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法规，进一步提高全体师生的语言规范意识和推普参与意识，促进推广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向纵深发展。

负责部门：校语委办、党委宣传部、团委、党委学生工作部

（二）活动开展

1. 积极开展师生推普志愿服务活动。由城市文化与传播学院牵头组织，聘请校内持有国家普通话省级以上测试员资格的教师担任咨询组组长，组建师生推普志愿服务队，开展有关普通话测试咨询工作、新进教师普通话提升培训及学生考前培训，为下半年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顺利开展做好铺垫。组织学生积极参加“推普助力乡村振兴”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携手普通话，青春实践行”青年志愿者推普进社区、“青年大学习”推普主题学习。

负责部门：团委、党委学生工作部、城市文化与传播学院

2.积极开展师生语言文字规范应用培训活动。由校语委办牵头组织，邀请语言文字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系列讲座与工作坊。内容涵盖普通话发音技巧、方言与普通话的和谐共存、公共演讲与表达能力的提升、出版与媒体中的语言规范等多个方面，全面提升师生的语言文字素养与实际应用能力。同时，鼓励各学院结合自身专业特色，开设语言文字相关的选修课程或工作坊，如中文写作、古代文学诵读等，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

负责部门：校语委办、教务处、各二级学院

3.举办“方言与普通话对话”文化沙龙活动。邀请语言学专家及师生代表，就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方言保护与普通话推广的平衡等议题展开讨论，增进师生对方言文化的了解与尊重，同时强化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地位。

负责部门：城市文化与传播学院、校语委办

4.广泛开展中华经典诵写讲系列活动。根据上级部门开展第二届读书文化节活动、关于开展开展“典耀中华 赓续文脉”2024年度中华经典诵写讲系列活动通知精神，继续举办苏州城市学院2024年全校师生中华经典诵读大赛、规范汉字书写大赛活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普通话的学习与热爱，进一步推动校园推普活动的深入，为祖国语言文字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负责部门：校语委办、党委宣传部、团委、党委学生工作部、工会

5.开展校内语言文字规范应用检查。校语委办与党委宣传部根据院语言文字达标建设目标和苏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倡议要求组织开展校内语言文字规范应用检查，推动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

负责部门：校语委办、党委宣传部、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城市文化与传播学院

五、活动要求

请相关部门积极开展活动并做好活动过程资料搜集整理，于9月18日前将活动图片和有关材料电子版发送至校语委办孔荣老师邮箱。校语委办做好推普周工作总结后报上级主管部门。

                                     校语委办（教务处代）

2024年9月5日   

